
113學年度

護理系五專四年級

內外實習前說明會
日期：113年12月04日(三)

時間：13:30-15:20

地點：智耕樓B1演藝廳



113學年度護理科五專四年級實習前說明會
地點:智耕樓B1演藝廳

113年12月04日（星期三）13:30-15:20

時間 主題 主講人

13:00-13:40 報到

13:40-14:20 學長姐經驗分享 吳妤薰學姐

14:20-14:30 休息

14:30-14:50
內外科護理學實習(一、二)

計畫說明
成護組組長-李家琦老師

14:50-15:20 五四內外實習前說明會 實習組-莊燕欣同仁



實習準備
 自我課業準備

 梯次及時段安排

 體檢及住宿安排

實習進行

 實習選課相關規定

 實習異動及停實習規定

 意外事件處理

 實習資源查詢

實習結束
 實習教師評量填寫

 重補修、補實習相關規定



實習準備-實習異動申請

一、11/13前完成異動申請，逾期不協助異動。

二、若需調動實習，請填寫實習異動申請單

填寫完成要有家長及班導師簽名。

三、異動1次為限，申請者及配合申請者皆視

為異動一次。異動者及被異動者只需要填

寫一份。異動單自行至護理系網頁下載哦！

四、內外實習安排應有一梯內科及一梯外科。

實習異動已截止



• 實習準備：須通過基護實習

班級 A D B C E

內外一 114.02.17-03.07 114.03.31-114.04.18

內外二 114.03.10-.3.28 114.04.21-114.05.09

實習時間 0745-1645（9小時/天）

• 五四內外一二實習日期



113.08.20

體檢意

願調查
113.12.20

進行體檢

113.12.03

SN收到

體檢報告

實習前一個月

實習組
寄給

實習院所

1.自行繳費

2.留存收據

實習準備-體檢

113.12.13前

1.補打疫苗
2.繳交收據
或施打證明



實習準備-體檢規定



實習準備-疫苗施打建議

1. 實習組會因不同醫院要求，繳交體檢報告。

2. 重修實習者或補實習者體檢資料若過期了，經醫

院要求需配合醫院完成體檢，始得進行實習與補

實習。



務必在規定時間內申請住宿。

實習醫院住宿申請

住宿相關規定請至護理系網頁自行查閱。

01

02

同學要確認自己的住宿名單是否正確，包含：
住宿梯次、單位、入住及退宿的日期與時間。



實習準備-實習住宿申請

• 實習住宿申請務必在規定時間內
完成線上登記（截止日11/19），

逾時不協助申請住宿，住宿問題

由學生自行處理！

依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
第八條第二列、

「未按或違反學校公告事項辦理者,予以申誡」



實習醫院住宿申請

醫院名稱 是否提供 需要費用 特殊規定

花蓮慈濟醫院

校內住宿，無需申請門諾醫院

國軍花蓮醫院

台北慈濟醫院 ✔ ❌ 依醫院住宿規定

台中慈濟醫院 ✔ ❌ 需確認戶籍

大林慈濟醫院 ✔ ✔ 依醫院住宿規定



各院所住宿相關

大林、台中慈院因男生床位有限，若未申請成功，住宿問題由學生自行處理。



一、學校已幫每位學生，於校外實習期間，承保學生平安保險。

二、承保新台幣100萬元平安保險及意外傷害險、3萬元醫療險。

三、保險卡投保證明：電子檔。

四、意外事故理賠（可至護理系網頁-實習資源查詢）

1.實習期間任何意外事件皆可理賠。

2.實習期間在醫院發生針扎事件等。

五、理賠流程

1.開立兩份收據及醫師診斷證明(一份學生平安保險、一份校外實習保險) 。

2.收據及診斷證明備妥，三個月內送至學校衛保組。

3.衛保組統一收件送交保險公司審核、理賠。

實習準備-校外實習保險細則



實習準備-實習選課

1.實習組會協助同學選課

2.同學確認自己的實習課程，如有錯誤需立即反應

給實習組修正

開學第一週

至學生資訊系統，

查看選課是否有誤

開學第二週

加退選週

提出選課問題

開學第三週

不再協助處理選

課問題，無法再

異動



實習準備-實習選課相關規定

實習成績登入，均以教務系統選課單科目為主，凡未選科目，
雖有實習成績概不承認。

學籍規則第十三條
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、退選手續而自行加選科目，其成績及學分概
不承認，其自行退選科目之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學籍規則第十四條
學生不得同時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，否則概予註銷；已經修讀
及格學分相同之科目，不得重修。



持1.原選課單

2.手動加退選申

請單到實習組

填寫正確課程代碼

班導、實習組長、

系主任簽章

送回課務組完成流程

選課單有誤處理流程



實習進行-自願停止實習流程

※請自行完成流程，
完成後該科
以【0分】計

學生填單
(原因:個人、
家庭、其他)

家長簽名
實習指導老
師簽名及填
寫輔導紀錄

實習組
組長簽名

系主任
簽名

將申請單貼
8元郵票郵
寄給家長

實習單位填
寫輔導紀錄

班導師
簽名

https://na.tcu.edu.tw/var/file/15/

1015/img/448546454.pdf



實習進行-針扎事件處理及追蹤流程

學生於實習中針扎 於實習醫院填寫【針扎通報流程】

醫院:提供【抽血追蹤單】(例:慈濟醫院) 抽血檢驗:個案及學生

實習指導老師通報實習組，並填寫【臨床實習異常事件報告單】

實習組通報衛保組 1.學生拿【抽血檢驗單】至衛保組進行追蹤。
(發生當天、3個月、6個月、9個月、12個月)

2.衛保組進行衛生教育及說明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。

追蹤結果異常 追蹤結果正常

衛保組後續事宜管理 依醫囑結案



實習進行-請假相關規定

一、校外實習請假流程

二、實習期間請假缺席總時數達該科目之實際總時數的三分之一者
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應行重修。

三、請假請親自打電話給實習指導老師請假，不要讓老師找不到。

四、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逕自離開實習單位者，當日未實習之
時數均以曠實習論。

五、遲到早退-實習時間未準時出現或提早離開，視為曠實習。



每學期公假累計不超過二天，超過者以事假論。 需於實習前持證明文
件辦理請假手續。公假

病假

事假

喪假

曠實習

喪假需有訃文或家長證明，訃文可同假單擇日補件（事後補請假），

喪假總時數比照「學生請假辦法」規定辦理

實習進行-請假相關規定

• 三天以上者，持診斷證明請假；三天以內者，持看診收據請假

• 實習中就醫應先向老師請假，每梯核准病假累計不超過四小時，超過者扣分。

• 實習期間感染傳染性疾病，老師可視實際情況要求學生請病假。

凡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逕自離開實習單位者，當日未實習之時數
均以曠實習論

• 遇重大特殊事故或天災、人禍，須請事假者，先電話告知實習指導老師，可事後
持證明補辦事假。

• 因事不能繼續實習，須先持家長或證明文件請假，批准後方可離開。



請假類型 扣分標準

病假、生理假

超過四小時以上者，

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0.5分

事假
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2分

（考試因素請假，每小時扣1分）

曠實習 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5分

實習遲到、早退 每次三十分鐘內扣該科實習總成績1分，

超過三十分鐘依曠實習辦理



請假三天內，拿醫院看診收據 請假三天以上，拿醫院診斷證明書

實習進行-病假



實習獎懲辦法
獎勵條件:

1.對病人態度優良。
2.提出創新或改善建議。
3.防止重大事故。

獎勵措施:

1.實習總成績加一至五分。
2.報請校方給予獎勵。

實習懲誡辦法 (1-3分)

扣分條件:

1.未正確執行三讀五對。
2.未看病人服藥即離開。
3.未執行護理處置且未告
知。

4.不愛惜公物，損壞物品。
5.服裝儀容不符規定。

實習懲誡辦法 (6-10分)

扣分條件:

1.錯誤累犯且嚴重。
2.執行不慎，傷害病人。
3.危及病人安全的錯誤
行為。

實習懲誡辦法 (4-5分)

扣分條件:

1.三次以上同類錯誤或
嚴重違規。

2.給藥錯誤或遺忘給藥。

實習懲誡辦法 (11-15分)

扣分條件:

1.錯誤累犯，情節重大。
2.未經醫師處方給藥。
3.記錄錯誤，導致嚴重過失。

重大過失與處理
處理方式:

1.特殊重大過失送交學務
處。

2.重大事件報告書撰寫要
求。



實習教師評量填寫(沒有完成，無法提前看到成績)

請於實習結束二週內，完成實習教師評量，由於成績系統與評量系

統是雙盲鍵入，所以請同學放心填寫，等到雙方皆填寫完畢、成績

送出後，才能看到彼此所寫的資料。

實習結束



實習結束-補實習

三、補實習時間、地點及時數

• 收到假單後，實習組計算學生應繳費用，
• 請學生先繳費，繳回繳費證明給實習組，實習組安排實習日期。
• 若臨時無法前往實習，不會退費，請主動告知需另排時間，需再繳一次費用。

四、補實習費用

• 每日8小時600元，半天4小時300元。

• 該梯次學生不足者，依據實習指導教師的鐘點費分攤費用。

未完成補時數者無法完成離校手續，故無法領取畢業證書。

一、補實習相關規定學生所需補實習之時數，該梯次總

時數需滿足教育部國考120小時要求，未滿需補足。

二、不滿四小時者，均以補實習四小時論；未滿八小時，

均以八小時論。



實習請假補實習記錄單

補實習當天自行將此
單帶去，並自行描述

工作項目。

實習老師簽名及日期

實習結束後自行將此單
送回實習組，方完成補
實習程序，得以銷假。



實習結束-重修實習

一、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，需重修該科實習。

二、因曠、缺實習累計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(5天)，

或因其他因素停止實習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應重修實習。

三、需重修實習之學生，除畢業班學生可日夜間部跨組實習外，

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。

1.實習成績不及格
2.停實習
3.缺、曠實習累計
達1/3以上者

重修實習

於公告日期
結束前到實
習組登記



一、用餐規定依各實習指導老師為主。

二、取餐請至連通道，回各單位用餐。

三、若是至院內(全家)買午餐請不要在門診走廊或電梯旁用餐

，請同學回各單位用餐。

為保持專業形象，請勿在公開場合談論病情、睡覺、滑手機。

實習叮嚀



實習期間使用手機規定

一、護理科 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執行職務時無正當理由使用手機，或

於下班後上傳照片或影音

二、違反上列規定者依校規處理

第十五條: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記申誡。

二十一款、其他違反學校相關規定，情事相當，顯非學生行為規

範 所應容者，應予記申誡

嚴禁拍攝兒童、精神疾患



一、實習前請穿著自己的「學校休閒服」，

抵達實習單位後更換「護士服」，

實習下班後再換回自己的「學校休閒服」◦

二、實習前、後勿穿著「護士服」在醫院外、校外及學校

三、每天請務必配戴口罩及更換，醫院視情況酌量提供口罩給

實習生 ，若有不足可使用自備口罩。

四、當天實習結束後務必丟棄院內使用過的口罩。

五、為因應傳染疾病，同學進出醫院需戴上口罩並戴好。

實習叮嚀



實習叮嚀

保持專業形象

勿公開談論病情 滑手機 睡覺



實習叮嚀

保持專業形象

勿偷竊醫院財產
小
過

大
過



實習期間遇到性騷擾怎麼辦

勇敢說不 尋求協助 通知主管單位



性別平等工作法

以保障工作權為目的

適用範圍：

1.雇主性騷受雇者或求職者。

2.受雇者執行職務期間被他人騷擾。

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具有「受雇者」或「求職者」身分。

被害人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。

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，適用本法之規定



違反住宿規則
一、醫院住宿規定

例如:台中慈濟醫院的實習生宿舍管理規則

第七、會客應在交誼廳內；禁止外賓進入寢室區，更不得留宿。

第二十一、違規處理辦法，之(四)未經許可，不得私自更換寢室。

二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學生獎懲辦法

第十六條、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記小過。

第六款、未經許可擅自進入宿舍或留宿外人者，應予記小過。

第十五款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不佳；有損校譽者，應予記小過。

違反規定，依校規懲處



實習資源



實習資源



違反個資保護法

實習結束時離開宿舍，

未把病人個資銷毀，

整份報告遺留在宿舍，

違反個資保護法。

依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

第九條 第六款、

在校外行為不檢，證實屬違反校規者應予記
小過。

例如 依校規懲處



個資保護法說明

學生姓名、學號、身份證號、出生
日期、住宿、體檢等資料，僅供實
習業務使用。





祝福大家

順利通過實習的考驗


